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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向北京银行申请并购贷款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就公司于2020年6月12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申请并购贷款并提供质押担保的议案》项下的并购贷款事项，公司拟向北京银行平谷支行申请金额为人民币3亿元的并购贷款，贷款期限5年，用于支付收购福州迈新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新生物”）股权的交易对价，担保方式如下：
	1. 公司在收购迈新生物股权的第一次交割完成前，以公司应收账款进行质押担保；
	2. 公司在收购迈新生物股权的第一次交割完成后，以公司持有的迈新生物股权进行质押担保，同时，以公司应收账款进行质押担保；
	3. 公司以其名下的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花园东路15号5层的全部房产进行抵押担保。
	公司授权董事长签署与上述贷款及担保有关的文件、办理应收账款质押、股权质押、房产抵押及其他与上述贷款及担保相关的事宜，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由公司承担。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